标段一：执法记录仪100台。
执法记录仪参数、要求：
1、执法记录仪：通过佩戴在民警身上的“执法记录仪”，执法人员可清晰记录执法的现场音视频和照片。
2、规范及检测要求：要求符合公安部执法仪产品行业检测标准GA/T947-2011，并取得《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要求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报告复印件，原件备查）
★3、外观要求：要求设备采用一体式结构，不允许外接摄像设备。外形尺寸（背夹、外接设备除外）≤ 80mm×60mm×30mm (长×宽×高) ，外表面主体颜色为黑色，有明显的警徽图案。
4、接口条件：执法记录仪要求具备USB2.0接口，接口传输速率不低于480Mbps,通过USB2.0接口，记录的执法音视频和照片可快速上传到自动存储终端机。
★5、主机要求：主机重量（外接设备除外）≤130g。
★6、防护等级：外壳防护等级检验：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4208-2008中Ip68的要求，在执法记录仪顶部距水面1.5米深的情况下，工作两个小时后仍能正常使用。
★7、预录延录功能：执法记录仪具备预摄录功能，对摄录按键触发前至少5分钟的情景进行预先录制。可延录触发后30秒的视音频信息。
8、摄录功能：视频分辨率为1920×1080下内置镜头广角≥135°；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1280×720，视频帧率不低于30帧/s；具备低照度下摄录功能，8米范围内能看清当事人面部特征，15米范围可见人体轮廓。佩戴摄录时应便于固定，并可根据摄录对象位置进行调节，上下左右调节角度不低于45度，背夹可360度旋转。
9、存储功能：标配16G，可扩展至32G。能通过字符叠加的形式对文件进行编号存储，能在录制的视频和所拍照片中自动叠加信息，信息包括：执法记录仪编号、时间、日期和使用者信息（包括汉字编写）等；存储的文件包括视音频、日志、图片、录音等。具备自动分段切割、存储视音频文件的功能。执法记录仪本机不具备删除、修改存储文件的功能。
★10、电池工作时间：必须支持内置可更换电池，单块电池支持连续摄录时间不低于5小时，在更换一次电池情况下，不间断摄录时间不低于10小时。具备无缝切换电源功能，即连接第二电源时，可以在不影响摄录情况下，更换第一电源电池。电池充电时间≤4小时。标准配备2块电池。
11、视音频同步记录：回放时，数字音频相对于视频图像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或超前。记录/回放一段视频画面时，其中人物说话的口型和声音应基本一致。视音频信号的失步时间应≤1s。
12、本机浏览、检索和回放功能：具有以时间等方式浏览、检索和回放本机存储的视音频、音频、照片等信息的功能。民警可对拍摄的音视频资料和照片进行现场回放和查看。
13、操作提示及状态指示功能：具有声音和振动方式操作提示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开/关机提示、摄录启动/停止提示及录音启动/停止提示。能显示电池电量、充电状态、系统时间和存储余量等信息；开机、录音、摄录状态应有明显不同的灯光指示，如开机状态指示为绿色、录音状态指示为黄色、摄录状态指示为红色等。
14、时间校正：能在连接上位机时通过管理软件由管理员手动校正时间或设备自动与时间服务器同步时间，本机应不能修改时间。
15、异常报警：应具有电池欠压、存储溢出报警功能。电池欠压报警后电池剩余容量应能保证执法记录仪正常摄录不少于5min，但不超过30min。
16、数据完整性：对存储的数据加以保护，存储的数据不被本机或未授权的上位机删除或覆盖。编码视频流宜有防篡改、防非法复制等认证措施（如：水印叠加），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民警无法在执法记录仪终端上删除、篡改已拍摄的音视频资料和照片。在出现异常问题时应能重启，重启后已保存的数据不丢失或损坏。
17、日志记录：能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操作进行日志记录，记录开/关机时间、摄录时间、录音时间和照相等操作。日志记录应准确，日志的读取和清除只能通过上位机系统管理软件操作完成。
18、按键响应时间检验：数据查找、检索操作响应时间小于2秒。
19、电池和充电器：执法记录仪可通过连接专用适配器提供的电源对机器内置可充电电池进行充电，也可支持USB接口充电和车载充电，充电时应有明显的充电及完成状态指示。
20、省电模式：要求具有省电模式，开机后可设定开关屏时间进入省电状态。
21、显示屏：具有彩色显示屏，2.0英寸以上显示屏；显示屏亮度：≥550cd/m2；对比度：≥1000：1。
22、照片像素，照片实际有效像素不低于2000万，保存格式为JPEG。
23、抓拍功能：在摄录过程中通过按下拍照键能抓拍与视频分辨率相同的照片，但不影响正常的摄录。
24、数字变倍：支持8倍数字变倍。
25、列表浏览：本机上支持所拍照片和录影文件回放，录影文件可以在本机上播放且具有声音，并且有进、退快翻功能。
26、视频图像质量：记录的视频信息在显示及回放时，视频图像无明显的缺陷，物体移动时图像边缘无明显的锯齿状、拉毛、断裂和马赛克等现象。
27、最大记录间隔时间：采用自动分段记录方式时，相邻两段间最大记录间隔时间≤0.1s。
28、连拍功能：设备具备多张连拍功能，最大支持不少于10张连拍。
29、数据格式：图片、音频、视音频文件要求采用便于传输、压缩、编译、转换的格式。视音频文件易于压缩转换为流媒体文件。音视频文件能通过通用音视频播放器正常播放（Windows Media palyer、暴风影音等），且不需安装第三方插件。
★30、设备防护：设备裸机可承受3.0米自由跌落，数据不应丢失。可以在雨天、高寒、高温等天气情况下正常使用。
31、音量设置：可在本机上设置音量的大小。
★32、视频文件命名方式：录制的音视频应包括预先配置的ID号（警号、设备号）和时间信息。
33、摄像方向预知功能：通过可见光光源，辅助定位摄像方向及角度。（提供执法记录仪摄像定位相关专利复印件及相关专利授权复印件）
★34、数据访问控制功能：可通过口令等方式对访问执法记录仪的操作进行鉴权，可划分不同的访问授权等级。通过数字证书的方式，对数据进行签名和验签，同时提供数据完整性验证。
35、开标时，提供样品一个。
以上标★参数若出现负偏离技术部分不得分，未标★参数出现负偏离技术不得分。
